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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

各省（区、市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国家救灾备

荒种子储备申报工作，强化国家储备与省级储备衔接，严把申

报企业资质，按照公开、择优原则，积极组织企业申报承担国

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，并做好储备种子的日常监督管理。

（一）组织落实承储任务。我部依据农作物种植面积情况

及近年来受灾成灾情况，确定各省（区、市）申报控制数（见

附件 1）。各省（区、市）按照不超过申报控制数 1.5 倍的总

量（其中，救灾类与备荒类申报比例为 1:4），组织本辖区内

企业进行申报，按流程统筹筛选推荐拟承储企业、品种及数量

等。每家企业申请储备量（含救灾和备荒）原则上不低于 20

万公斤（蔬菜等作物种子除外）。其中，中央直属企业由注册

地所在省农业农村部门统一组织申报，申报材料中应标明各品

种储备地点，申报量单独计算，不计入各省申报控制数。承储

企业不得转移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责任，不得违规将储备任

务委托其他企业代储。

（二）按时报送申报材料。申报企业于 2023 年 4 月 21

日前将申请材料报所在省种业管理部门。材料包括申请文件、

救灾备荒种子承储计划申报表（见附件 2）、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复印件，授权品种还应提供品种权证书复印件。省级种业

管理部门于 4 月 30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以正式文件报全国








